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
：

粤富华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４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以专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上

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审议《关于参与竞投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限公司等七家

公司产权的议案》。 该事项经独立董事审核同意后提交会议审议，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９

人，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关联董事杨润贵先生、杨廷安先生回避表决。

一、议案内容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委托珠海市产权交

易中心公告，具体为：

１

、 竞价转让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中国珠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珠海外代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珠海市珠海港报关行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珠

海港信航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珠海港晟物流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珠海市集装箱运输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七个标的打包转让，底价为人民币

１４５００

万元。

２

、七家企业产权转让的公告起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３

、交易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０

时

４

、交易方式：公开竞价

公司拟参与此次竞投，如果竞投中标，因交易对手方为珠海港集团，其持有公司

１６．４％

股

份，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是否有效尚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项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政府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亿元，注册地址为珠海市南水镇榕树湾海港大厦，法定代表人：杨

润贵，经营范围：港口极其配套设施的建设、管理、项目投资，地税登记证号：

４４０４０４６８２４７０５１９

。

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珠海市委、市政府对港口开发和建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组建了珠海市港口

管理局和珠海港集团，形成港口行政管理、港口经营开发、港区建设发展既分工明确又一体联动

的工作格局。 珠海港集团成立以来作为港口建设的具体承担者和“以港立市”战略的具体推动

者，承担着珠海市高栏、万山、香洲、九洲、井岸、洪湾、唐家等

７

大港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任

务。 目前主要围绕着主体港区———高栏港从事集装箱、散货、油气化学品码头的建设和营运。

珠海港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２

，

９４９

，

５８７

，

８１１．０８

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６２１

，

５７５

，

２７０．７９

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１６

，

９９６

，

７０６．４４

元、净利润人民币

４７

，

２８４

，

４５２．１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未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３

，

９６０

，

６７７

，

２９７．９５

元、净资产人民币

２

，

２４４

，

１６８

，

２４０．１７

元、营业收入

人民币

９６

，

７４２

，

０８５．０９

元、净利润人民币

１８

，

５５８

，

９５９．０５

元。

珠海港集团持有我公司

５６

，

５６８

，

１９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４０％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润贵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公司董事杨廷安先生兼任珠海港集团

副总经理，珠海港集团为我公司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内容均来自于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一）交易前后的股权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交易前股东及持股情况 交易后股东及持股情况
（

如竞
拍成功

）

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
海有限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１００％

股权 粤富华
１００％

股权
中国珠海外轮代理有限
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６０％

股权
；

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粤富华

６０％

股权
；

中国外轮代
理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珠海外代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６０％

股权
；

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粤富华

６０％

股权
；

中国外轮代
理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珠海市珠海港报关行有
限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１００％

股权 粤富华
１００％

股权
珠海港信航务有限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１００％

股权 粤富华
１００％

股权
珠海港晟物流有限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５０％

股权
；

珠海市珠
海港报关行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粤富华

５０％

股权
；

珠海市珠海
港报关行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珠海市集装箱运输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１００％

股权 粤富华
１００％

股权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

１

、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限公司

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珠海港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注册地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冯鑫。经营范围：国际、国内航线船舶理

货业务；国际、国内集装箱理箱业务；集装箱装、拆箱理货业务；货物的计量、丈量业务；监装、监

卸业务；货损、箱损检定等业务。

２

、中国珠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珠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珠海港集团持有其

６０％

股权，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４０％

股权，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注册地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辉。

经营范围：在珠海口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货运代理、报关代

理。

３

、珠海外代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珠海外代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珠海港集团持有其

６０％

股权，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４０％

股权，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注册地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辉。

经营范围：按珠海市外经委批复开展进出口业务（具体商品按珠外经字（

１９９７

）

１０４

号文执行）；

国际货运代理。

４

、珠海市珠海港报关行有限公司

珠海市珠海港报关行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珠海港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注册地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廷安。 经营范围：代理船舶，货物，箱体的

报关业务。

５

、珠海港信航务有限公司

珠海港信航务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珠海港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注

册地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９１３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奕平。经营范围：经营珠海港到广东省沿海

港间航线的货物运输、经营港口的港作及拖带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船舶零配件、

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的批发、零售，港口航道工程、河流疏竣工程（凭资质证经营），灯塔及

航标管理。

６

、珠海港晟物流有限公司

珠海港晟物流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珠海港集团持有其

５０％

股权，珠海市珠海港报关行有限

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权，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注册地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

良辉。 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

２

类

１

项）、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７

、珠海市集装箱运输公司

珠海市集装箱运输公司，国有企业，珠海港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注册地

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１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良辉。 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

２

类

１

项）、货物

专用运输（集装箱）。

（三）标的企业经审计、评估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名称 标的企业账面值
（

经审计
）

标的企业评估值 标的净资
产评估值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中国外轮理货总公
司珠海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９５９．３８ ４５９．３８ ５００ １０４０．２ ４５９．３８ １７９５．８５ １７９５．８５

中国珠海外轮代理
有限公司

６０％

股
权

５０１２．５９ ３０２６．４７ １９８６．４７ ５３２０．２８ ３０２６．４７ ３５３３．７９ ２１２０．２７

珠海外代国际货运
有限公司

６０％

股
权

１７２０．６５ ９８４．１３ ７３６．５２ １７２０．３ ９８４．１３ ７３６．１７ ４４１．７

珠海市珠海港报关
行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５８．９ １４７．６７ ６１１．２３ １１７６．１６ １４７．６７ １０２８．４９ １０２８．４９

珠海港信航务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６９９．９３ ５７６．１２ ７１２３．８１ ８３９２．２４ ７３４．１４ ７９２７．８７ ７９２７．８７

珠海港晟物流有限
公司

５０％

股权 ７５９．１８ ２３１．７４ ５２７．４４ ６９０．１３ ２３１．７４ ４５８．３９ ２２９．１９

珠海市集装箱运输
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７５６．３６ ９５３．３７ ８０３ １７７６．８１ ９５３．３７ ８２３．４４ ８２３．４４

注：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限公司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他公司

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标的企业最近一期未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５０７２．３６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２３０６．６１

万元，净利润

６３２．２５

万元。

四、参与此次竞投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正在进行战略转型，通过并购有较成熟运作经验的物流企业，可以快速扩大公司的物

流业务和资源。 且上述七家企业是公司大股东珠海港集团旗下从事港口物流业务的主要资产，

收购这七家企业股权即有利于公司迅速介入港口物流产业，又可通过资源的重整与配置，避免

日后出现的同业竞争。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珠海港集团存在的关联交易事项尚有：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富华物业管理公司签署《房屋委

托租赁管理协议》，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采取总承包的方式，授权由珠海经济特区富华物业

管理公司全权负责租赁经营管理，委托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承包费用：

第一年

１４５

万元；第二年

１６０

万元，第三年

１８０

万元。

２

、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置

业开发有限公司将自有开发的“富华广场三期”项目剩余未售的车库资产按评估价值全部转让

给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评估值

１８

，

６９７

，

２００

元进行交易，截止本公告日，有关协议尚未

签署。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珠海港集团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开竞投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拟竞拍企业业务符合

公司战略转型方向，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董事局

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七、其他

如竞拍成功，公司将及时披露完整的关联交易公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
：

天地源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５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２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在西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２７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向前主持，本

次会议所审议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会议应表决董事

４

名，实际表决

４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参股西安高科国际社区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２３

号）。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四日

股票简称
：

天地源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５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３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西安高科国际社区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

２

、投资金额：

６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２１．０５％

３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拓宽公司土地资源的获取途径，同时获取土地一级开发

收益，公司下属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以下简称“西安天地源”）拟投

资参股西安高科国际社区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该公司具体负责西安良家滩西安国际社区项

目的土地开发。 该公司拟注册资本

２．８５

亿元，其中，西安天地源出资

６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２１．０５％

。

西安高科（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投资参股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此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此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

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因此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投资公司出资情况：

序号 出资方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西安高科
（

集团
）

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７

２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３

３

西安高科集团高科房产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３

４

西安高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４

５

西安新纪元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７５

６

西安紫薇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３

７

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５

合计
２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关联方介绍：

西安高科（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公

司控股股东，西安高科集团高科房产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高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西安新纪元国

际俱乐部有限公司为西安高科（集团）公司下属公司，以上公司均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一）西安高科（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码大厦

３３

、

３４

层

法定代表人：安建利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家和政府规定的高新技术领域的产品和设备；对开发区的公用配套设施进行

综合管理、并对社会和企业提供有偿服务，依照国家授权从事外贸业务（国家专项审批除外）；兴

办企业和参股经营、开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业务等。

（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３８

号水晶岛办公楼

４

层

法定代表人：张彦峰

注册资本：

９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咨询、信息服务、代理；建材设备销售，物业管理。

（三）西安高科集团高科房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

５２

号高科大厦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刘萍

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与中介；物业管理。

（四）西安高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路

５２

号高科大厦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李军利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采购、销售配送、代理销售和相关的咨询服务；物流和仓储。

（五）西安新纪元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二路

２０

号

法定代表人：张君华

注册资本：

４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饮、健身房、浴室、咖啡厅、游泳池、高尔夫球场。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参股行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有利于拓宽公司土地资源获取途径；同时，通过拟

参股公司参与土地一级开发，将为公司带来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２

、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

极影响。

四、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

极影响。

２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做出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权益、中小股东以及公众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强力、冯科、张俊瑞、彭恩泽。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四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5

201 0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

000671

证券简称
：

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0-059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2010

年

8

月

20

日， 公司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在公司

201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中期增加现金分红分配的

预案》一项临时提案；

3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4

、列入本次会议的第

1

项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第

2-4

项议案以特别决

议方式表决通过；

5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

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福州市高桥路

26

号阳光假日大酒店八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腾蛟；

6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8

月

27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80,161,518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3.9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四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

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中期现金分红和送股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0,161,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0,161,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0,161,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0,161,5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2

、律师姓名：齐伟、陈敏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

股票简称
：

钱江水利 股票代码
：

600283

编号
：

临
2010-015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

通迅
）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和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以通

迅方式召开，应通迅表决的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关联董事张棣生 、韦东良先

生回避表决。此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

钱江水电控股有限公司（现称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松阳安民公司

27%

股权和临安青山殿公司

6.5%

股权的议案。

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股票简称
：

钱江水利 股票代码
：

600283

编号
：

临
2010-016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钱江水电控股有限公司（现称

"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水利置

业

"

）与公司第二大股东

---

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水利

"

）

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水利置业同意将其持有的浙江松阳安民

水电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安民公司

"

）

27%

的股权、临安青山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青山殿公司

"

）

6.5%

的股权，以浙勤评报字（

2007

）第

206

号、

207

号评估报告

为依据，作价人民币

1840

万元转让给浙江水利。

●

关联交易回避事宜：

上述资产置换构成关联交易，

2010

年

9

月

3

日以通迅形式召开的四届四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韦东良先生、张棣生先生按有关规定回

避表决，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和五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并全部同意上述议案。 由于此

项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转型，进一步落实公司的发展战略，做强公司水务主

业，提高本公司的经营效益。

一、交易概述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以通迅方式召开公司四届四次临

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

-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安

民公司

27%

股权及青山殿公司

6.5%

股权》的议案。 赞成：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

名关联董事张棣生先生、韦东良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水利置业与浙江水利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书》，转让其持有的安民公司

27%

的股权、青山殿公司

6.5%

的股权，以浙勤评报字

（

2007

）第

206

号、

207

号评估报告为依据，作价人民币

1840

万元转让给浙江水利。 根据

协议，对方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转让款人民币

940

万元，余款

900

万元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前付清。 实际情况， 水利置业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到

940

万元，

2010

年

6

月

30

日前收到股权转让余款

900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持有水利置业

51%

股权，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水利持有本公司

17.21%

股份，是公司第二大股东，此次交易

构成了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规定，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1

、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祥园路

33

号

3

楼

法定代表人：张棣生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建材电器、水资源开发、网络信息、环境工程及相

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2009

年度财务状况 （经审计）， 总资产

5.44

亿元， 净资产

1.25

亿元， 营业收入

2786.6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47.52

万元。

本公司持有水利置业

51%

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凯旋路

195

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健

注册资本：

6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经营国家授权的国有资产及其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实业投资，水利水

电项目投资，水利综合开发，水务项目投资开发，清洁能源项目投资开发。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状况（经审计），总资产

15.10

亿元，净资产

9.78

亿元，营业收入

7.8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143.38

万元。该公司最近

5

年未受过行政、

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更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17.21%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浙江松阳安民水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竺华祥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水产养殖、水果种植、建筑材料购销。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总资产

1.11

亿元，净资产

2050.08

万元，营业

收入

1345.25

万元，净利润为

-70.42

万元。

2

、临安青山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吉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电开发、水产养殖、建材、五金、电器，化工产品及原料等。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状况（经审计），总资产

1.64

亿元，净资产

7572.03

万元，营业收

入

5000.22

万元，净利润为

1862.93

万元。

以上股权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股

权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经水利置业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

2007

年

12

月

19

日，水利置业与浙江水

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水利置业同意将其持有的安民公司

27%

股权及青山殿

6.5%

股权转让给浙江水利，转让价格根据浙勤评报字（

2007

）第

206

、

207

号评估报告结果，委

托评估的松阳安民公司在

2007

年

10

月

31

日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31,171,016.40

元，负

债账面价值为

91,650,869.53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9,520,146.87

元，本次评估采用成

本加和法， 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分别为

136,986,476.58

元、

97,913,701.55

元、

39,072,

775.03

元，评估价值分别为

144,459,821.59

元、

97,913,701.55

元、

46,546,120.04

元

,

资产价

值增值率为

5.46%

，净资产价值增值率为

19.13%

。

委托评估的青山殿公司在

2007

年

10

月

31

日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211,836,546.79

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145,219,289.62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66,617,257.17

元，本次评估

采用成本加和法，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分别为

211,774,586.97

元、

145,219,289.62

元、

66,

555,297.35

元， 评估价值分别为

231,470,172.21

元、

145,219,289.62

元、

86,250,882.59

元

,

资产价值增值率为

9.30%

，净资产价值增值率为

29.59%

。

经双方友好协商，确认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40

万元。 支付方式为：本协议生效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对方支付给水利置业人民币

940

万元，余款

900

万元在

2008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水利置业已收到全部转让款。 以上股权变更

登记已全部办理完毕。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股权转让，主要是为优化本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本公司的经营效益。

公司董事会成员切实履行了诚实勤勉职责，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1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完成董事会确定的战略转型，拓展水务市场，促进公司

稳步发展。

2

、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合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了相应的报

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状况。

3

、同意本次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四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及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

、须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

、《股权转让协议书》；

4

、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浙勤评报〔

2007

〕第

206

、

207

号《资产评估报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股票简称
：

S*ST

兰光 股票代码
：

000981

公告编号
：

2010-032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由于公司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连续三年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作出《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09]9

号），

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股票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自暂停上市以来，本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积极配合甘肃省政府相关部

门及重组方全力推进重组工作，以解决大股东占用、银行债务清偿、股权分置改革、资产

重组等相关问题

,

现通过努力各项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

二、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拟收购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持

有的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10

万股股权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复。

三、 本公司拟收购银亿控股持有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有条件审核通过，目前仍在等待中国证监会的批复。 本公司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

购义务的豁免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仍存在不确

定性。

四、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披露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2010

年

4

月

22

日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

易所已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并要求公司补

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5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在正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 做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

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本公司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目前， 公司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准备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资

料。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切

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及时披露工作进展情况的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四日

股票简称
：

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

002141

编号
：

2010-048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

向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湾信用社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珠海市一

致电工有限公司向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湾信用社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一年，以银行批准通过之日起计算。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会议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股票简称
：

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

002141

编号
：

2010-049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向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湾信用社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致电工

"

）的生产经营，保证其经营的资金需

求，经一致电工申请，蓉胜超微为一致电工向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湾信用社申请的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以银行批准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条款以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三灶镇琴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诸建中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1,9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耐高温绝缘材料（

F

、

H

级，仅限漆包线）

截止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830

万元，净资产为

1,811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8,492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403

万元，净资产为

1,

877

万元，

2010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为

66.55

万元（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一致电工资产质量优良，偿债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 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开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在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45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

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18.73%

，其中：

1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三灶支行提供的

期限自

2010

年

7

月

23

日至

2011

年

7

月

22

日止的

750

万元授信额度贷款担保；

2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浙江嘉兴蓉胜精线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嘉兴分行提供的期限自

2010

年

6

月

29

日至

2011

年

6

月

29

日止的

2,200

万元授信额度贷款担保；

3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提

供的期限自

2010

年

2

月

9

日至

2011

年

2

月

9

日止的

1,500

万元授信额度贷款担保；

4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在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湾信用社提

供的期限自

2009

年

9

月

9

日至

2010

年

9

月

9

日止的

1,000

万元授信额度贷款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筹措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拟

提供的本次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内容：同意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一致电工有限公司向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湾信

用社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以银行批准通

过之日起计算。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
：

002346

证券简称
：

柘中建设公告编号
：

2010-28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与浙江岱山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0

年

5

月

10

日，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政府签订了两

份《投资意向书》，并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作了披露。 在双方的共同推进下，上海柘中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在岱山县衢山镇投资设立了两家全资子公司

"

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

""

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

"

，并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作了披露。 近日，两家全资子公司

与岱山县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两份投资合同：

一、《岱山县人民政府与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小衢山并建设海上工

程大型构件制造基地项目的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

1

、拟建项目规模、内容和进度：项目总投资约为

19.7

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三期实施：

一期项目投资约

4.7

亿元，建设

PHC

管桩制造基地、材料码头、出运码头，一期项目在填

海造地形成陆域后

24

个月内完成， 预计生产能力达到年产能折合成

Ф800

管桩约为

200

万米；二期项目投资约

5

亿元，建设钢管桩、预应力梁板及大型箱梁制造基地，二期

项目在二期工程填海造地形成陆域后

24

个月内完成，预计生产能力达到年产能钢管桩

39

万吨，预应力梁板

10

万立方米

,

大型箱梁

10

万立方米；三期项目投资约

10

亿元，主

要建设内容为含

20

万吨级出运码头的大型物流基地，三期项目在三期工程填海造地形

成陆域后

36

个月完内成。

2

、建设用地：项目所需土地共约

2200

亩（其中海域面积

430

亩）及

1200

米岸线进

行规划建设。 土地出让价格为

9.1

万元每亩。

3

、地面附属物及设施拆迁补偿：地上附属物补偿费人民币约

5000

万元以内由投资

方负责。

4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所涉的所有水、电、路、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由投资方建设，

政府将以出资现金

1250

万元作为补助。

5

、关于采矿权设置：政府根据投资方需要申报办置采矿权，总资源量以实测为准，

开采石料一部分用于海域围填，一部分用于外销，为满足投资方项目生产所需石料，政

府应确保给予三十年的采矿权。

5

、支付方式：在本合同生效后并取得矿山开采证

2

个月内向政府指定银行帐户汇

入

3

万元每亩的土地预付款项；在土地挂牌之前，根据土地报批进度，汇入

1

万元每亩

的报批费用；在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后，汇入

5.1

万元每亩的土地款项；地上附属物补

偿费概算人民币

5000

万元按实际发生需要支付。

二、《岱山县人民政府和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海上物流中转项目的

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

1

、拟建项目规模、内容和进度：项目总投资约为

15.7

亿元人民币，项目所在地为大

衢山岛。前期需土地征用、宕口治理、矿山开采填海造地等，前期投资额约

2.5

亿元；然后

拟建年处理进口木材

200

万立方米物流基地，物流基地包括建造

10

万吨级以上港口码

头及其辅助设施设备、 形成陆域建造木材熏蒸粗加工厂房及其设备， 投资额约

13.2

亿

元。 项目建设期限为三年。

2

、建设用地：项目所需土地共约

1236

亩（其中海域面积

668

亩）及

1500

米岸线进

行规划建设，土地出让价格为

9.1

万元每亩。

3

、地面附属物及设施拆迁补偿：项目所涉的雅途公司宕口和高深公司宕口的搬迁

等政策处理，由政府牵头负责，力争在

2010

年

8

月底之前完成，并交付投资方。

4

、关于宕口治理：宕口治理由投资方负责，政府设置不少于

3

年的采矿权，矿山开

采出让金县级收益部分全额返还用于平衡宕口治理。

5

、支付方式：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并取得矿山开采证

2

个月内支付

3

万元每亩的

土地预付款项；在土地挂牌之前，根据土地报批进度，汇入

1.4

万元每亩的报批费用；在

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后，汇入

4.7

万元每亩的土地款项；地上附属物补偿费概算人民

币

270

万元按实际发生需要支付。

三、两个项目投资目的及经济效益：

1

、两个项目所在区域是天然海洋深水良港，毗邻上海洋山港、宁波北仑港，地利位

置优越。 小衢山岛构件制造基地的建设投资，能改变目前公司管桩生产基地单一状况，

增加公司产品，扩大产能，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作为国家鼓励类投资项目，

大衢山岛物流中转基地的目标是建成长三角地区规模较大的木材中转、粗加工基地。

2

、两个项目所在区域石料质优量大，在宕口治理、边坡修复、围海造地后预计还会

开采出大量的建筑石料，石料销售将会带来一定的利润增长。

四、存在的风险：

（

1

）项目实施周期较长（

2

）港口码头项目审批程序复杂给项目的实施状况带来不确

定性（

3

）海上工程大型构件制造基地建成投产后有一定的市场风险（

4

）由于公司之前未

涉足散货码头经营、木材中转加工，木材物流基地建成后有一定的经营风险（

5

）矿山开

采安全风险较大（

6

）上述项目是逐步投入，且通过石料销售所产生的利润不断补充资金

投入，但随着项目的推进，公司未来可能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公司将遵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公司制度，在相关条件具备时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对

上述对外投资合同作出审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4

日


